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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做好 2022年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高职院校：

为进一步加强职业学校实习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等八部

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职成〔2021〕

4 号，以下简称《规定》）、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2022年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备案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备案范围

按照《规定》要求，全省职业学校在本年度开展学生实习时，

涉及以下情形的须事先备案：

（一）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1.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

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2.安排学生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实习；

3.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二）组织学生跨省实习。

（三）安排学生赴国（境）外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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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案流程

（一）中职学校。第一步，学校专题研究后向主管部门提出

备案申请；第二步，主管部门初审；第三步，报市州教育（体）

局备案。其中组织学生跨省、赴国（境）外实习的，市州教育（体）

局还须汇总报省教育厅备案。

（二）高职院校。第一步，学校专题研究后向主管部门提出

备案申请；第二步，主管部门初审；第三步，报省教育厅备案。

其中，省教育厅直属高职院校直接报我厅备案。

三、备案材料

（一）市州教育（体）局提交省教育厅材料：1. 学生岗位实

习情况报告；2. 跨省、赴国（境）外实习备案表（格式见附件 1）；

3. 跨省、赴国（境）外实习备案汇总表（格式见附件 2）；4. 附件

材料。

（二）高职院校提交省教育厅材料：1. 学生岗位实习情况报

告；2. 湖南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表（格式见附件 1）；3. 学生

实习备案汇总表（格式见附件 2）4. 附件材料。

附件材料包括：国家、省相关文件（无相关文件须提供行业

专家论证意见），合作协议，学生及家长知情同意书，外事部门意

见等。

（三）报送要求

请各市州教育（体）局、各高职院校于 4月 15日前将有关材

料打包发送至教育厅指定邮箱，中职学校不需要单独向教育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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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材料。邮件主题：市州教育（体）局或高职院校全称+2022实习

备案材料。除表格需要提供 excel电子稿外，其它所有材料均提供

盖章的 PDF版和 word电子版。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规定》要求。各职业学校在制定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实习计划时要严格遵守《规定》要求，严守基本

规范和底线红线，严格遵守 1个“严禁”、27个“不得”。

（二）明确管理责任。职业学校要切实履行实习管理主体责

任。因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等原因，确需突破《规定》

有关要求的，应组织开展科学、充分的论证后，提出备案申请。

各市州教育（体）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严格按要求按程序开

展实习备案工作。

（三）做好台账管理。各市州教育（体）局、高职院校要建

立实习备案管理台账，实行台账管理，加强实习过程管理，切实

保障实习工作安全、有序开展。备案材料和台账管理工作都要及

时归档，建档备查。

（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实习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实

习工作，因地制宜细化工作方案，落实好防疫措施，做到开展实

习与疫情防控同部署、同管理，合理安排实习时间，坚决防止发

生聚集性疫情，全力保障师生员工健康安全。

现已开展实习的学校，根据本通知要求需要备案的，应于 4

月 15日前，补办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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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罗洁、王宇；联

系电话：0731－84723764；邮箱：hnzcc908@163.com；湖南省实

习工作交流 QQ 群：531484941。

附件：1.湖南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表

2.学生实习备案汇总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3月 30日

mailto:hnzcc9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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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表

学校名称（盖章）：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实习学生年级 实习人数（人）

实习起止时间 实习所在地 □本省□外省□国（境）外

实习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实习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案内容

（可多选）

□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

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组织学生跨省实习

□安排学生赴国（境）外实习

依据（包括：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校企合作协议、专家论证意见等，不超过 200字）：
有关文件作为佐证材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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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单位意见：

（厅直属高职院校不填写本栏）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教育（体）局意见：

（高职院校不填写本栏）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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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生实习备案汇总表
市州教育（体）局、高职学校（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主管单位
专业

名称
专业代码 年级

实习

人数
备案内容

学校联系人及

电话
备注

示例 1 A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市政府 护理 620201 2020 50 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 郭越 17752864567 附：护士条例

示例 2 A职业技术学院 工信厅 护理 620201 2020 60 组织学生跨省实习 郭越 17752864567

示例 3 A职业技术学院 卫生局 护理 620201 2020 70 安排学生赴国（境）外实习 郭越 17752864567 附：校企合作协议

示例 4 A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厅 护理 620201 2020 80 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郭越 17752864567 附：相关法律法规

示例 5 A职业技术学院 环保厅
医学影

像技术
620201 2020 80

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

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

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郭越 17752864567 附：行业专家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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